
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場地使用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場地名稱   □第一演講室   □第二演講室  □第三演講室（擇一勾選，請勿複選） 

活動名稱  
檢附活動計畫

書或相關文件 
    

活動性質 
□演講   □展覽   □研習   □比賽   □典禮   □戲劇表演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時段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   至  年  月  日    時   分 

布置/排演時段 年  月  日（週  ）□上午  時 □下午  時  

場地復原 年  月  日（週  ）□上午  時 □下午  時  

需要配合事項 
 □麥克風            支          □投影機、螢幕（不含筆電） 

 □其他            

收 

費 

保證金 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（場地使用經查核無誤後無息退還） 

場地使用費 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

本人同意遵守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之相關規定，並願於場地使用

期間善盡維護之責，如有違法情事，刑責自負。 

單位名稱： 申請人簽章： 

負責人姓名： 

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 話： 

手      機： 

（個人申請免填） 地   址： 

 電子信箱： 

 當日活動承辦人：□同申請人 

姓     名： 

手     機：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審核情形（本欄由管理單位填寫） 

承辦單位 秘書 館長 

   

會辦單位：推廣組、會計室 □可提供使用 

 

□無法提供使用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◎核准場地使用通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◎申請單位（人）場地取消通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，通知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用印處 
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03D1019-20110819

